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行政導師輪替暨遴聘辦法      107.6.29
一、目的：建立行政導師輪替之制度，以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明定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二、基本規範：
  (一) 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及本校教師聘約，本校教師均有擔任組長、導師之義務。
  (二) 凡擔任組長、導師均應克盡職責。

  (三) 行政導師輪替原則採自願與積分並行制。

  (四) 行政人選，依各部別教師員額比例產生。各部別教師依教師意願、教師年資積
       分等條件遴聘之。

  (五) 組長、導師遴聘應兼顧教師排配課專業及學生受教權益。
  (六) 導師之任期原則上，以帶該班三年為一任期。中途接班擔任導師職務者，均以

       帶該班直至畢業為原則。
  (七) 配合導師原則，連續擔任行政滿三年者，無論積分高低，可優先選擇擔任導師
　　　 或專任教師，以達公平輪替之原則。
  (八) 學校老師持有重度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資格者，可免擔任行政及正導師。
  (九) 患有重大疾病持有公立醫院或私立區域教學醫院以上等級證明需長期療養
       者，可免擔任行政及正導師。  
  (十) 退休前一年可不擔任行政職或導師。
三、年資積分之計算：

  (一) 曾擔任本校各處主任(含視資中心主任)，滿一學年積分為4分；滿一學期積分
       為2分，依此累計。
  (二) 曾任本校各組組長(含視資中心組長)，滿一學年積分為3分；滿一學期積分為
       1.5分，依此累計。

  (三) 曾擔任本校導師滿一年積分為2分；滿一學期積分為1分，依此累計。
  (四) 本校教師擔任專任教師(含巡迴輔導)，每滿一學年給積分1分，每滿一學期給
       積分0.5分。
  (五) 若因不適任或因故調換導師者，任滿一學期者給積分1分，未滿一學期者不給
       予積分，而此學期之積分由接任教師得積分。
  (六) 以上各點之積分以最近十年合併累積計算。
(七) 進入本校任教超過10年者，超過10年年資扣除留職停薪或請長假期間，毎年
     以0.5分計。
  (八) 年資積分之計算，最近十年擔任行政、導師或專任之積分，加上超過10年積分，
       兩方面合併加總計算為總積分。
四、教師職務聘任先後順位：

  (一) 先由校長遴聘各處室主任。

  (二) 各處室主任由教師中選各組組長，簽請校長聘任之。

  (三) 遴聘困難時，依各部別教師員額超額及其教師年資積分或學校特殊需求等條件
       遴聘之。
  (四) 若前一年已擔任行政職務，可優先留任原職位，接著由積分高者先行選擇職務
       (行政、導師或專任教師)；若積分相同，以到校年資深者優先選擇。  
五、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准（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